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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   旨：培養學生運用工程技術及資訊軟硬體系統開發與實作之能力與經

驗。期由系統開發與實作過程中，習得專業技能、團隊合作精神、

成果報告撰寫與發表能力。畢業專題實作包含「專題討論、畢業

專題實作(I)(II)」課程。  

二 分組規定：學生依本系「畢業專題實作」需要分組。各組以四至六人為原則，

並選出組長一人，負責「畢業專題實作」進行之時程管理及與指

導老師之連繫。  

三 指導原則：各組根據組員專長及興趣，敦請系上老師擔任該組之指導老師，

並研定適當專題實作主題。各組須於三年級上學期第十七週的星

期三前（遇國定假日順延），繳交「畢業專題實作申請表」至系

辦存查。但若一人一組時，申請時除指導老師外，須經系主任簽

名同意。  

四 主題研擬：「畢業專題實作」主題應符合運用工程技術或資訊軟體硬體相關

技術之應用，並強調系統之開發與實作。各組應於主題確立後，

將主題及指導老師姓名填寫於「畢業專題實作申請表」。  

五 專題時程：「專題討論」課程以授課方式進行。「畢業專題實作(I)(II)」

課程於三下與四上實施，以分組方式進行，實施時程由指導老師

全程督導。各組應於三年級上學期第十七週的星期三前（遇國定

假日順延），繳交「畢業專題實作計畫書」至指導老師處。  

六 專題評量：  

(一)「專題討論」課程之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給定，各組須於課程中完成「畢

業專題實作計畫書」並進行簡報。  

(二)四年級上學期中由系上全體專任老師組成「畢業專題實作成果驗收暨發表

委員會」，進行各組畢業專題實作精簡報告之審核，此後，各組於本系科

工週時進行畢業專題實作成果展示及簡報。  



(三)畢業專題實作執行過程中，各組開會時須確實製作會議紀錄與專題製作進

度評比表，經指導老師評比簽核與同學簽名確認後，作為期末學期成績評

量之依據。畢業專題實作(I)學期成績由各指導老師給定，畢業專題實作(II)

學期成績包括指導老師給定成績（佔學期成績百分之六十）與展示及簡報

成績（經由系上該組指導老師外之專任教師評分，佔學期成績百分之四

十）。  

(四)畢業專題實作展示及簡報成績不合格者，應由委員會另訂日期進行第二次

成果驗收。  

(五)「畢業專題實作(I)(II)」學期成績有任一未及格者，須重新修習「畢業專

題實作(I)(II)」課程。  

七 專題成果：  

(一)各組應於科工週前一週繳交已通過「畢業專題成果驗收暨發表委員會」認

可之畢業專題實作精簡報告及海報至系上；並附上PDF 格式之電子檔。未

參加畢業專題實作展示及簡報之組別， 其畢業專題實作(II)成績以不及格

計。  

(二)各組需於四年級上學期期末考前，繳交二份完整且裝訂成冊之畢業專題實

作成果報告（一份給指導老師，一份交系辦永久保存）。繳交資料包括完

整之文件報告、軟體原始程式碼、軟體可執行檔、硬體設計圖、專題成果

介紹影片及展示時所用到之資料及畢業專題實作成果使用與展示權同意書

等。  

(三)畢業專題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歸科技工程與管理學系及創作人共有。畢業專

題如有校外委託單位之參與或贊助，則該單位亦得擁有該專題成果之部分

智慧財產權。若同學使用校外單位資源，應附上相關單位授權書。  

(四)委員會負責遴選優良作品予系上表揚，並配合科工週活動參加展覽，必要

時得代表本系(校)參加展覽。  

八 專題異動：畢業專題實作中要異動指導老師或小組成員，需原指導老師同意

及說明原因，填寫「畢業專題實作異動申請表」繳交至系辦，。

異動申請須於每學期第二週結束前提出，若有特殊原因者，須經

系主任同意後方可變更。  

九 本須知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